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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自然资源局测量结果告知书
当事人：王丽芳 身份证号：152921********0445
地址：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桃李春风北区80-1-101号
公告内容：我局在办理你在桃李春风北区80-1-101号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一

案 [贺自然行（规）立字（2025）81号] 中。我局委托宁夏云盟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贺兰县

桃李春风北区80-1-101号违法建设面积进行了测量，测量面积为22.16平方米。因通过

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测量结果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相关事项告知如下：参照民事诉讼鉴定异议期限规定，自接到本通知5日内，可以重

新提出测量的申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逾期未行使权利，视为对我

局测量过程认可。

联系人：张晓亮、李钊 电 话：0951-8064336
地 址：贺兰县创业东路政务服务中心A座618办公室

贺兰县自然资源局
2026年1月5日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金凤区
税务局送达公告

宁夏科弘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你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89410.20元（截至2024年4

月 30日），我局依法作出银金税费催〔2025〕3251011号
社会保险费义务催告书，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义务催

告书。请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书后10日内到国家税务总

局银川市金凤区税务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89410.20元。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国家税

务总局银川市金凤区税务局丰登税务分局领取该催告

书，逾期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金凤区税务局
2026年1月5日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邱兰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 1575-2号），已于2025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
字（2025）第1575-2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
满城街与长城路口向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
话：0951-5027240）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字
（2025）第1575-2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12月至2025年8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及销售提成共计叁万伍仟柒佰零
玖（35709）元整；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3年11
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
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共计肆万壹仟零伍拾柒元肆角伍分（41057.45元）（月工资2488.33元/月×16.5个月）。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
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赵苇莉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46号），已于2025年12月23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46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满城街与长城路口
向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话：0951-5027240）领取
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46号裁决书内容
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12月至2025
年3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及销售提成共计玖仟零柒拾叁（9073）元整；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3年11月1日至2025年3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于
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共计叁万元（30000元）
（月工资2000元/月×15个月）；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
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公告催收下列主债权及担保债权（见清单）。请下列主债务人及担保人积极筹措资金，主动归还债务，履行担保义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逃费金融债务，否则，宁夏银行贺兰支行将依法追偿。联系电话：0951-8088310。地址：贺兰县天鹅湖小

镇虹桥路商业街06号。 邮政编码：750200，特此公告。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息合计金额暂计算至2025年12月30日，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5年12月30日开始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2.若借款人、担保人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偿债责任。3.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公告催收下列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系原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各债务人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2025年7月16日经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宁夏监管局批复同意，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收购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继承回商银行的资产、债权等。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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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马军
李进荣
马贵生
马存福
杨振业
马成香
李军
李小霞
黑学林
马华虎
金国军
王玉国
马立峰
李云
马亮
杨山博
袁凤岩
唐双平
马银保
贺吉林
杨月兰
马廷俊
马健
苏占江
马建军
马伏龙
马小军
苏振平
罗洋
田希堂
马建亮
王冰杨
杨哈儿
李金龙
李成俊
李俊成
王东
惠银忠
丁玉成
买贵
李广有
郑小山
李平
马斌
杨红兵
杨汉明
苏小平
张凤军
潘金祥
香金财
马晓杰
马林飞
马军
马彪

担保人

马元女、田向必、李仕梅
张志有、马贵生
张志有、李进荣、马正花
马汉琴、马华虎、马哈儿
杨振海、马志林
海生梅、马晓有
马吉孝
黑学林
李小霞
马汉琴、马存福、马哈儿
王小花
马兰
白凤雪
杨军、李军
马莉
张宝珍、袁凤岩、张慧华
张宝珍、杨山博、张慧华
李军、冯丽君、塔昆伦
周芳
杨月兰、杨彦孝、贺玉龙
杨彦孝、贺吉林、贺玉龙
马彦梅、马兴鹏、李俊秀
田东波
李晓琴
王丽霞、王立平、焦生智
杨自梅、马小军、陆桂英
马忠秀、马兴文、马强
闵学兰、吴海军、丁建国
马成、杨玉锋
何发兰、田玉虎
马慧
马小丽、王忠贵
海富英、杨辉、杨小成
李进花、李金明
马红梅、李飞
马海英、李玥、马海龙
安廷义、虎翠芳
马建光、马燕
丁爱玲、黄金梅
马晓玲、李广有、郑小山、李平
米玉芳、买贵、郑小山、李平
罗玉花、李广有、买贵、李平
马福叶、李广有、郑小山、买贵
马梅花、马小军、刘尚平
王丽娟、杨汉明、杨朋飞
李桂琴、杨红兵、杨朋飞
王连连、马宝海
周小莉、黄斌、潘金祥
潘艳芳、张凤军、黄斌
喜小燕、高维虎、海斌
王正明
黑占花、黑占斌、马志林
马维珍、马彪
马奋兰 、马军

贷款日期

2022/03/042022/03/112022/03/112022/03/182022/03/182022/03/202022/03/212022/03/232022/03/232022/03/282023/02/202023/02/212023/03/152023/03/222022/02/242022/02/252022/02/252022/02/262022/02/282022/03/052022/03/052022/03/052022/03/092022/03/242022/03/252022/03/312022/03/312022/04/012022/04/012022/01/142022/01/202022/02/142022/03/262022/01/102022/01/252022/02/112022/01/272022/03/042022/01/132022/01/242022/01/242022/01/242022/01/242022/03/292022/01/082022/01/082022/01/112022/01/122022/01/122022/01/142022/03/022022/03/042022/03/092022/03/09

到期日期

2024/03/032024/03/082024/03/082024/03/152024/03/152024/03/192024/03/202024/03/222024/03/222024/03/272024/02/192024/02/202024/03/142024/03/212024/02/232024/02/232024/02/232024/02/232024/02/272024/03/042024/03/042024/03/042024/03/062024/03/222024/03/232024/03/302024/03/302024/03/312024/03/312024/01/122024/01/182024/02/062024/03/212024/01/092024/01/222024/02/072024/01/232024/03/032024/01/122024/01/232024/01/232024/01/232024/01/232024/03/202024/01/042024/01/042024/01/052024/01/102024/01/102024/01/112024/03/012024/03/012024/03/052024/03/05

欠款合计单位：元
（暂计至2025年

12月30日）61,226.73117,115.02116,677.1487,146.7255,318.9458,299.7834,206.488,011.8067,587.0286,936.5338,775.47136,696.0436,651.1692,202.5765,041.67135,814.39127,040.15261,494.2324,465.8354,091.909,484.1437,787.3349,649.8449,907.8646,364.8571,305.5154,943.9056,135.5265,016.9440,026.3117,931.8970,734.5439,858.7534533.5970,044.10100,352.4368,204.0365,036.6451,286.6539,463.8651,727.2740,969.3340,956.5781,657.01106,448.37126,587.0267,836.6464,254.3565,457.4189,439.2753,657.9483,014.1657,658.4856,479.02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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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马又拜
马万恩
田彦中
罗进海
马廷学
杨泽琪
杨哈各
喇正科
马正虎
张晓军
马国军
田玉珍
张小立
张德贵
金建云
田占学
马玉钏
苏海东
马文科
李兴忠
李玉军
马海苍
田辉成
马未东
马宁
马正龙
马雄花
马宗礼
马文虎
赵龙
赵春林
杨文有
马有明
海飞
马直山
兰有红
杨朋飞
张瑜
马金虎
马成明
杨天海
马珍
马文祥
喜成龙
马金虎
王进宝
马素福
李鹏
马廷军
李伟
李成福
杨天虎
芦平
李志成

担保人

马宏花、马廷宝、马热这
姚建华 、马平礼 、杨兴吉
马国兰、杨晓平
田希花、何发江
马玉红、马英河
邢金红、沙彦峰、杨哈各、马玉明
马明花、沙彦峰、马玉明、杨泽琪
喇正军 马小兰
兰芳
张发才 徐鸿雁
张治宝 马升虎 海生兰
马米乃、王有虎
周文海、罗佳琳、白生海、周文明
马风梅、高中秀
马春梅、杨文君
田占杰、李女儿
马志花、马耀雄、马志剑
马文科、马付花
苏海东、马秀花
罗磊、张秀
李小梅、黎强
马云刚、王青、马海山
杨志兰、杨亮、杨生礼
马浩东、王言言、马和云
马琴、周宇翔、丁明军
马福龙、魏西言、哈树雄
杨保元、王宗强、王定雄
田彦梅、马文学、马文虎
马文学、马宗礼、张晓花
马娟、赵洋
杨玉琴、赵洋、赵龙
田进花、杨福
马琴、马成宝、马国虎
马媛、海伟、海正刚
于爱花、马麦成、安二不都
赵慧霞、肖有付、马占荣
吴学梅、杨汉明、杨红兵
马炳华、马凯、张彦红
马启军、赵主麻、张小兰
杨天虎、杨天海、李生虎、马自芳
杨天虎、李生虎、马成明、李秀兰
马耀辉、马媛媛
马洋、马文明、马彩虹
喜成荣、马舍舍
马舍舍、打具刚
王虎平、王银山、王玉花
马建虎、杨发发
马彦保、李小燕
马全虎、杨学武、杨继梅
李虎、罗璇
罗永贵、李俊科
李生虎、马成明
芦军、苏海车
李明刚、余文梅

贷款日期

2022/03/132022/03/252022/01/202022/03/102022/03/132022/03/162022/03/162022/01/242022/02/102022/02/202022/03/052022/01/182022/01/182022/02/122022/02/162022/03/012022/03/122022/03/162022/03/162022/03/182022/03/212022/03/232022/03/282022/04/012022/04/012023/02/062023/02/252023/03/172023/03/172022/02/112022/02/112022/02/092022/02/252023/03/072022/03/232022/03/242022/03/242022/01/132022/01/262022/02/142022/02/142022/03/122022/03/172022/03/302022/01/252022/06/292022/01/102022/03/192022/01/112022/03/082023/03/032022/02/142022/01/182022/02/20

到期日期

2024/03/082024/03/192024/01/192024/03/072024/03/122024/03/152024/03/152024/01/192024/02/022024/02/162024/03/012024/01/162024/01/172024/02/082024/02/062024/02/232024/03/112024/03/132024/03/132024/03/152024/03/182024/03/222024/03/132024/03/252024/03/272024/02/052024/02/232024/03/152024/03/152024/02/062024/02/062024/02/082024/02/202024/03/052024/03/202024/03/202024/03/202024/01/102024/01/252024/02/072024/02/072024/03/062024/03/132024/03/222024/01/192024/06/202024/01/042024/03/182024/01/102024/03/072024/03/022024/02/072024/01/172024/02/07

欠款合计单位：元
（暂计至2025年

12月30日）78,431.2169816.7653,047.3158086.5839178.29109709.41117452.2559,136.7927,986.4162,898.8548,500.4437,336.9271,092.2454,011.61133,817.2328,776.4448,707.5391,959.0560,582.2560,235.0336,101.1089,116.8761,675.1076,354.9364,435.4438,538.69102,356.2454,977.3941,186.4850,198.4547,777.0650,074.8070,022.2238,702.07180,493.8579,590.05103,736.6974,589.6444,359.2953,162.9468,752.7160,525.7092,415.8542,236.6860,476.7356,315.8142,241.0144,231.1962,391.0312,058.9317,675.9414,710.519,984.019,970.22

序号

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

合同编号

216202203982152022002121620220235216202204122162023514021620235226216202353402172023072421320225002213202250772132022507821320225079213202201252132022511121320220147213202201722132022515521320225171213202202132132022021721320225236213202252592132022526321320225305213202253972132022539821320225416213202204322132022547821320220486213202254862132022051321320225506211202100732112021004721120210161212202204812122022048221220221034212202214212122022142021220220001212202206782122022067721220221108212202211492122022115021220221321212202213202122022146221220221481212202215452122022154421220221557

借款人

杨文虎
穆小林
李生虎
李虎
撒占贵
杨勇
苏开林
马付军
马金国
李得贵
马世虎
李明刚
田进虎
杨五舍
马志成
陆彦清
马小平
杨生宝
李小勤
王小虎
杨彦慧
马文琪
陆有治
马得平
宋富强
马建涛
马继珍
马光梅
杨占明
田虎智
马根
罗尚平
杨慧
邓摇
李春扬
姜洋
周星宇
马宇
马江平
马占学
海连贵
李天有
马海军
马海云
马静
冯吉存
段鹏万
田彦林
金玉录
田古拜
张权成
张鑫
张龙
张银

担保人

杨志江、李丙梅
穆占贵、马孝霞
马生芳、马成明、杨天虎、杨天海
李伟、马志萍、
马代代、马少林、李进元
妥小兰、锁耀祖
马兴梅、单俊峰、苏小刚
海军、马武刚
马兰、罗发鹏
李志科、马塞买
李明刚、韩得花
马世虎、杨华
田玉旺、田红
毛建龙、罗永芳
李宗仁、李阿平
陆主麻、马晓霞
马海龙、杨芳
李富余、杨万彪、马晓琴
王永才、柯小燕
马金林、罗小花
杨志厅、海玉蓉
穆牛娃、李桂孝
陆努好、金秀兰
马得亮、马进兰
李伟刚、张汉瑞、孟瑞春
马伟、顾月莲
韩得亮、李玉兰
王齐龙、马付贵、王保
杨彦荣、马万梅
田建强、余米乃
马峰、马红
罗凯荣、田进梅
杨占国、赵再拜
雷萍

张雪
马学丽、丁利、马宇
马利娟、丁利、周星宇
剡存梅、马岳明、施鹏飞
袁春梅、海连贵、丁汉兵
杨金花、马占学、丁汉兵
郭志仁、陈海云、李天利
马海云、撒彦平、撒彦贵、李晓红
撒彦平、撒彦贵、马海军、姬梅
马荣
段鹏万、王彩霞
冯吉存、张惠
杨芳，金玉录
田彦林、周正花
母桂花、马占强，田进龙
张宏、罗正龙、马红
王买燕、张龙
张鑫、田风兰
包风梅、张龙

贷款日期

2022/03/062022/01/182022/02/142022/03/082023/01/152023/02/012023/02/202023/03/092022/01/052022/01/212022/01/212022/01/212022/01/232022/01/242022/01/252022/02/102022/02/132022/02/142022/02/152022/02/162022/02/242022/02/252022/03/012022/03/042022/03/142022/03/152022/03/172022/03/172022/03/252022/03/252022/03/292022/03/292022/03/302021/02/092021/01/262021/04/022022/01/272022/01/272022/03/092022/03/222022/03/222022/01/142022/02/212022/02/212022/03/122022/03/152022/03/152022/03/182022/03/182022/03/232022/03/232022/03/292022/03/292022/04/01

到期日期

2024/03/042024/01/172024/02/072024/03/072024/01/142024/01/192024/02/192024/03/082024/01/042024/01/172024/01/172024/01/172024/01/182024/01/232024/01/192024/02/012024/02/022024/02/052024/02/012024/02/062024/02/202024/02/202024/02/202024/03/012024/03/132024/03/142024/03/142024/03/142024/03/192024/03/222024/03/202024/03/222024/03/202024/01/212024/01/212024/03/212024/01/242024/01/242024/03/082024/03/152024/03/152024/01/122024/02/202024/02/202024/03/082024/03/132024/03/132024/03/152024/03/152024/03/222024/03/182024/03/252024/03/252024/03/25

欠款合计单位：元
（暂计至2025年

12月30日）8,666.8638,481.8452,916.9543,110.4754,254.8840,778.4450,803.9347,963.7547,526.5251,529.3253,234.8759,169.6452,902.9468,234.9451,742.7760,705.8164,583.8944,319.7842,038.9326,486.1729,521.9872,603.0568,075.2741,991.8640,856.7639,795.3741,948.2858,208.5460,736.5240,797.9738,619.5739,548.1446,658.8030,216.85126,186.7723,400.1657,613.4957,202.2461,434.2957,616.5456,346.5996,869.1094,270.0578,680.7030,567.4565,448.2187,115.0564,145.4580,825.4854,718.7886,844.3377,344.2765,979.4257,362.59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确权对象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吴忠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确权地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35号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宁和北街永宁农村商业银
行3层会议室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银河东路83号贺兰农村商业银行
五楼董事会办公室
宁夏银川市灵武市灵州大道灵武农村商业银行二层
211号会议室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前进北路51号石嘴山农村商
业银行三层党群人事部办公室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安大街 407号惠农农商行三
楼计划财务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西区民族大街以西、
建设路以北，纬二路以南金融大厦三楼党群人事部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迎宾街98号吴忠农村商业银行五
层五楼办公室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金水街与燕然路交叉口红寺堡
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西街 159号盐池农村商业
银行三楼会议室

确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惠怀伟：0951-6020672；15825310823。
火旭堂：0951-6016709；13469596399。
崔文新：0951-8481700；13895012722。
哈小萍：0951-8011690；18309691166。
张 鹏：0951-8067787；18695165599。
张小平：0951-4032893；13895382882。
陈 辉：0951-4021913；15109619962。
刘 佳：0952-2018083；13409525769。
刘坤乾：0952-2018083；15209569779。
吴 帅：0952-7011443；18809523335。
吴 凡：0952-7015448；15202699747。
孙 涛：0952-6610012；18195028832。
徐 莎：0952-6011126；15296928188。
张生萍：0953-2055660；13995330298。
黑亚兰：0953-2021019；13895211101。
杨春玲：0953-5089665；13895203344。
孙启雯：0953-5090876；18695306575。
郭森鹏：0953-6013703；15695035558。
郭晓宁：0953-6012334；13895206439。

序号

11
12
13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确权对象

同心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隆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海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东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西湖街1号首创
金融商务中心23楼（市民大厅西侧）

确权地址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豫海镇罗山路豫海万家A区 8号
楼同心农村商业银行四层405号会议室
宁夏青铜峡市银河街 024号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 3
层310办公室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学院路7号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中街中路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17号隆德农村商业银行三
楼会议室
宁夏固原市泾源县龙潭街颐和阳光商业广场3号楼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兴彭大街466号（彭阳县兴彭大街
与广安路交会处东南边）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北侧中卫市会馆巷步
行商业区6#楼101，中卫农村商业银行五层会议室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宁安南街40号中宁农村商业银行
四层党群人事部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南北街口海原农村商业银行三楼
董事会办公室

确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马自伏：0953-8023322；13629523003。
马叶红：0953-8023322；19995319650。
张永明：0953-3053715；13995456333。
李颜君：0953-3051792；18195345728。
周伟君：0954-2066818；13909546818。
虎 伟：0954-3015805；18152543338。
陈 军：0954-6521559；13995246540。
王振文：0954-6521559；18795146372。
于金明：0954-8724555；13909545676。
虎爱萍：0954-7012451；15709567766。
黄秀玲：0955-8876932；13723333969。
石巍山：0955-8865585；15009652997。
张春梅：0955-8865538；15825359248。
聂 优：0955-5031636；15809556530。
金 霄：0955-5031636；13739539123。
蒙喜林：0955-4011587；18209555558。
杨 冲：0955-4011587；15009577800。
马心灵：0951-8503226；18095330223。
马 静：0951-8503233；18709580377。

宁夏农村商业银行未确权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权确权登记公告
宁夏农村商业银行全体股东：

为加快推进宁夏农村商业银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及19家县市农村商业银行的统称）深化改革，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8年第1号）、《商业银行股权托管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9年第2号）等监管政策要求，进一步规范宁夏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切实保障股东的合法权利，经各农商行股东会决议，决定于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集中开展未确权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
权确权登记工作，请各农商行未确权自然人股东携带相关资料，在公告规定期限内前往指定地点办理股权确权登记。现将确权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确权登记工作时限
2026年1月1日-2026年2月28日期间（上午8:30-12:00，下午2:00-17:30），不含法定节假日。
二、确权登记对象
各农商行股东名册中登记在册的未确权自然人股东。
三、确权登记地址及联系方式
请未确权的自然人股东到开立股权证的农商行指定的确权地址、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办理股权确权登记。各农商行、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指定的确权登记地址及联系方式详见下表。

四、确权时应当提供的材料
特别提示：未确权自然人股东原则上须本人持所需资料前往指定地址进行登记。
（一）登记范围内的自然人股东前往登记地点现场填写《自然人股东确权登记表》并签字确认。
（二）自然人股东登记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1.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股东本人不能到场进行股权确认的可以授权委托他人。受托人应

提供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和股权证书原件以及授权委托书原件。
2.股权证原件及复印件。如股权证遗失，需在办理地点现场签署《股权证遗失声明》。
注：上述相关证件或材料均需携带复印件2份，并请自然人股东在复印件上签名，确权地点提供复印服务。
五、重要提示
（一）请各位股东仔细阅读本公告，按要求在现场如实填写《自然人股东确权登记表》并提供相关资料。
（二）本次股权确权登记在指定确权地址现场进行。
（三）因股东未按时参加本次股权确权，或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供确权资料，导致相关股权状况无法确认的，由股

东自行承担可能产生的后果。
（四）股权确权手续办理后，如果所提供的信息发生变更的，请于变更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各农商行联系，

并提供相关的资料。

（五）本公告内容将同步在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官方网站（www.bankyellowriver.com）、各农商行办公大楼及营业网点发布。
六、其他
对本次开展确权工作期满仍无法确认身份的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权，各农商行将依规按程序进行处置。特此

公告。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吴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同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隆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海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5日

宁夏鑫同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WP410K）
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银 川 市 西 夏 区 成 文 家 具 维 修 服 务 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640105MA761XWT1T）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8710006324201），特此声明。
张倩遗失贺兰县月湖名邸东区B6幢4单元102室商品房买卖合同正、副
本，备案时间：2015年1月27日，特此声明。
宁夏海程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4MA76E5JL8N）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周兴海）各一枚，特此声明。
戚林勇遗失悦海新天地购物广场 6号（原A6号）公寓楼 611的专项维修
资金交存凭证一张，交存金额：3062元，交存日期：2022年7月6日，特此
声明。
周宝钱（身份证号：6422231988****3635）遗失坐落于西吉县将台堡镇保
林村二组土地确权证，证号：604022210210000061J，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老城区团结居委会二区 072-1号李益荣遗失产权证，证号：00008288，声明作废。
尹丙存（身份证号：6403211963****2617）遗失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宁
（2019）中卫市不动产权第1202154号，坐落：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
郭滩村三队，声明作废。
郑天玉（身份证号码：6403211979****2715）遗失宅基地证书，证书编号：
宁（2019）中卫市不动产权第1802697号，坐落：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镇码
头村三队，声明作废。
刘文华（身份证号码：6421231956****0912）遗失不动产权证，证书编号：
宁（2019）中卫市不动产权第1201243号，坐落：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
镇谢滩村一队，声明作废。
宁夏鼎川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LJ0NH86）遗失
道路运输许可证副本，编号：宁交运营许可银字640104069132号，特此声明。
宁夏杰辉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7F2FUW86，遗
失公章、财务章、原法定代表人章（王军）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东柏金玉汽车维修部（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1200MAEXNU9583）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金国盛达物资经销部遗失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1MA7C30JAXT，经营者：董腾飞，特此声明。
宁 夏 明 道 工 程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122MABTL7QL4E）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声明。
宁夏综采中煤装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3064799325N）
遗失公章（编号：640323200008511），特此声明。
宁 夏 京 品 优 选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122MAC696HM8A）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蓝田数智 (宁夏) 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HQYHKOH）遗失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银川市西夏区德睿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M37756）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教民号：1640105700022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
银川市英力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马列梅诉银川市英力特科技有限公司劳
动纠纷一案（银西劳人仲字〔2025〕542号）于2025年12
月16日审查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司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限你公司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及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期限最后一天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西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此案（地址：贺兰山路与丽子园北街交会路
向北100米，西夏区社会治理智慧指挥中心三楼，电话：
6851002）。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在开庭之日起第五日至第十日送达裁决书，逾期未
领取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西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胡丽华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46-1号），已于2025
年12月23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5）
第1546-1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满城街与长城
路口向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话：0951-5027240）
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46-1号裁决
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12月至2025年3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及销售提成共计贰万肆仟伍佰玖拾壹（24591）元整；二、于本裁决书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0年6月1日至2025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共计壹万
零贰佰伍拾元（10250元）（月工资2050元/月×5个月）；四、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期间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共计柒佰
（700元）（50元/月×14个月）；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
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
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关于取消、调整市区内部分道路
临时泊位的公告

依据《银川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车辆停放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
十五条之规定，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评估，对银川市区内部分街巷
的道路临时机动车停车泊位进行取消、调整，自 2026年 1月 11日零时起，
拟取消、调整以下道路内临时停车泊位：

取消庆丰街（花样年华苑东门）北侧非机动车道内9个免费泊位；
将尚文巷（宝湖路-保伏桥巷）道路东西两侧机动车道内 84个免费停

车泊位调整为限时免费泊位，限时时间为19：00至次日7：30；
将五里台路（宁安大街-庆丰街）北侧机动车道内 47个免费泊位调整

为限时免费泊位，限时时间为19：00至次日7：30。特此公告。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26年1月5日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薛红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 1575-4号），已于2025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
仲字（2025）第1575-4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
凤区满城街与长城路口向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
室，电话：0951-5027240）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
劳人仲字（2025）第1575-4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12月至2025年6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及销售提成共计贰
万叁仟伍佰捌拾（23580）元整；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自2023年11月1日至2025年6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共计贰万玖仟柒佰贰拾伍（29725）元整
（2050元/月×14.5个月）。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
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公告
银川贵祥市场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侯宪聪诉你单位工资、赔偿金、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年休假工资争议一案（银
兴劳人仲案字【2026】第284号），因你单位无法
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届满后即2026年3月26日上午9时在
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
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
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皓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75-5号），已于2025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
仲字（2025）第1575-5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
凤区满城街与长城路口向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
室，电话：0951-5027240）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
劳人仲字（2025）第1575-5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12月至2025年8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共计叁万零贰佰贰
拾肆（30224）元整；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3
年1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共计壹万肆仟贰佰伍拾（14250）元整；四、驳回申
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
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蔺吴杰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75-3号），已于2025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
（2025）第1575-3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满城
街与长城路口向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话：0951-5027240）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字（2025）
第1575-3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23年12月至2025年8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共计叁万贰仟零捌拾肆（32084）元整；二、于
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3年1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
偿共计贰万贰仟伍佰（22500）元整。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
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仲裁公告
银川分众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孙飞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5）第1575-1号），已于2025
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5）
第1575-1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满城街与长
城路口向南 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 406办公室，电话：
0951-5027240）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字（2025）
第1575-1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24年9月至2025年7月期间的拖欠工资共计壹万玖仟柒佰（19700）元整；二、于本裁决
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7月30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
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1月5日


